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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论

1.1 项目概要

1、项目名称：城川镇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2、项目性质：棚户区改造工程

3、改造地点：本次改造地点位于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北至金元街、

西至学府路、南至兴城街、东至城川嘎查村标处。

4、改造规模：据内建保函【2017】282号鄂托克前旗 2017年棚

户区改造项目的备案表共计拆迁户数为 269套（户），共计拆迁建筑

面积 49891.47平方米，拆迁地块占地面积 172000.86平方米，拆迁土

地全部为国有土地。

5、投资规模：本项目总投资 18750万元，政府投资为 3750万元，

计划申请专项债券共 15000万元，已于 2018年 8月申请棚户区改造

专项债券 3000万元，本次计划申请专项债券 12000万元。

6、建 设 期：2018 年 6 月—2021 年 12 月

7、实施主体：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人民政府



1.2 投资规模与效益情况

1、投资规模

本项目总投资包括购买安置房金额、装修补偿费、搬迁费、临时

安置费及附属设施补偿费、奖励费、预备费及建设期利息，本项目总

投 18750万元，其中购买/货币安置房金额 13171万元，装修补偿费

1197万元，搬迁费 27万元，临时安置费 161万元，附属设施补偿费

673万元，拆迁片区环境整治费 349万元，基本预备费 1552万元，

建设期利息费 1620 万元。

总投资构成分析表

序号 总投资构成 投资额（万元） 比例

1 购买/货币安置房金额 13171 70.25%

2 搬迁费 27 0.14%

3 临时安置费 161 0.86%

4 附属设施补偿费 673 3.59%

5 拆迁环境整治费 349 1.86%

6 装修补偿费 1197 6.38%

7 基本预备费 1552 8.28%

8 建设期利息 1620 8.64%

合 计 18750.0 100.00%

2、资金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 18750万元，政府投资为 3750万元，计划申请专

项债券共 15000万元，已于 2018年 8月申请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3000

万元，本次计划申请专项债券 12000万元。项目的自有资金占到项目

总投资的 20%，符合《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



的通知》（国发[1996]35号）有关规定：自筹资金所占比例大于等于

20%。

项目资金筹措计划表

总投资

（万元）

政府投资（万元） 申请专项债券（万元）

政府投资

额度

政府投资

比例

本次申请

债券额度

已申请债

券额度
债券比例

18750 3750 20% 12000 3000 80%

3、债券情况偿还计划

根据《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8〕28号）文件的债券政策，本项目计划

申请专项债券还款资金来源为地方政府本级财政预算内资金（主要为

棚改后调控土地的出让金及新建商业房屋的销售金额）。2018年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棚改专项债券期限为 15年，债券一次性发放，

利息按半年支付，完成全部改造后的第十五年还本付息，具体专项债

券期限及还本付息方案以正式签署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合同为准。

4、项目效益预测及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作为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从项目自身的角度考虑，本项

目将通过对多年形成的棚户区房屋进行征收并予以合理安置后，可腾

退出土地 172000.86平方米，地块计划 2022年出售，土地出让前，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安排。预计土地出

让收入所得金额为其中扣除相关支出后的净收益可用于偿还本项目



拟借入计划申请专项债券的本息或用于其他公共支出。回收收益具体

测算如下：

经调查城川镇 2016年 I类住宅拆迁补偿地价为 960元/平方米，

按每年增速 9%计算（鄂托克前旗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预计到

2022年的土地出让价格为 1610元/平方米，可取的出让金为 27692万

元。

项目共计申请棚户区专项债券 15000万元，已于 2018年 8月申

请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3000万元，本次申请项目专项债券 12000.00

万元，假设票面利率为 4.5%，15年期债券，总计到期本息共为 25125

万元，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为总的融资成本覆盖倍数的 1.1倍，本次

申请的债券预计到期本息为 20100万元，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为本次

融资成本覆盖倍数的 1.38倍。

本项目总投资 18750万元，土地出让收益为本项目的保障倍数是

1.48倍。

二、效益预测与债券偿还方案

2.1 项目效益预测

1、项目经济效益预测

本项目作为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从项目自身的角度考虑，本项

目将通过对多年形成的棚户区房屋进行征收并予以合理安置后，可腾

退出一定规模的可出让城镇建设用地，而当地政府通过对腾退出的可

出让建设用地对外出让形式获得相应的土地出让收益，同时将配套建



设的商业用房、地下车库也对外出售获得收益，以此形成一定规模的

地方财政收入，可用于偿还本项目拟借入专项债券的本息或用于其他

公共支出。

根据拟建项目改造区域占地面积和改造后的土地利用规划，本项

目可腾退出可出让的建设用地，该部分收益可作为偿还本项目专项债

券的还款来源之一，可有效补充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偿还专项债券资金。

2、项目社会效益预测

棚户区改造工程作为以改善低收入居民住房条件和所在区域城

镇环境的重大民生工程，是地方政府理所应当承担的重要政治任务，

更是提升和完善当地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因此，通过辽宁省

等起步较早的地区开展棚户区改造工程所取得的经验，地方政府全面

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虽然不能产生高附加值的直接经济效益，但是

将会产生极大而长远的社会效益，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完善了城市的整体形象，

促进协调发展。通过棚户区改造工程，能够有效改善棚户区居民条件，

对于解决居民行路难、排水难、如厕难、用水用电难、就学难等一系

列问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2）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城市环保建设。通过棚户区改造工程，

能够彻底取缔北方地区棚户区居民冬季烧煤采暖所产生的烟尘污染，

通过采用集中供热、供气，既能够节约能源又能够减少城市污染。另

外，通过改造使棚户区原来的垃圾乱投放变为集中处理，改善卫生条

件，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减少垃圾污染。



（3）降低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发案率，促进社会治安秩序良性

发展。通过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能够改变原来棚户区内建筑布局杂

乱、居住人员复杂的轻型，进而能够显著降低治安及刑事案件发案率

高的状况，维护社会治安环境。

（4）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由于投入大

量建设资金，对相关建筑、建材等行业将产生巨大拉动作用，同时对

拉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增加社会就业岗位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5）完善城市功能、整合土地资源。通过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

能够盘活利用率很低的棚户区土地，可有效增加地方建设用地供给，

进而对提升土地利用率、扩大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也产生

显著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棚户区改造工程具有极为显著的社会效益和深远的

社会发展意义。

2.2 债券偿还方案

1、债券期限与还款方式

本项目作为由地方政府实施的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是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要求的具体体现，属于重

要的民生工程和社会发展工程，对于当地经济社会的不断快速发展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棚户区改造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而

只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难以短期内完成棚户区改造工作。



对此，根据中央要求，国内主要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

院的号召，把棚户区改造作为保障性安居工程重点内容，积极支持棚

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对各地区开展的棚户区改造工

作给予了极大的资金支持，其中专项债券期限放宽到 15年甚至更长

时间，从而极大缓解了地方政府筹措棚户区改造资金压力和债券偿还

压力。

因此，根据当前国内主要金融机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政策，本

项目拟申请的专项债券期限按 15年计划，还款资金来源本项目为腾

空土地后的出让金。前 14年只付利息、不还本金，第 15年还专项债

券本金及最后一年利息，具体专项债券使用年限及还本付息方式以项

目实施单位与专项债券部门签署的协议为准。

2、债券偿还资金来源

本项目作为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拟借入的棚

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的偿还本息全额列入偿还期内的各年度财政预算，

通过每年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统筹支付债券本金和利息。其中，根据

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法案和棚户区改造工程实施特点，棚户区改选项目

还款资金来源腾空土地后的出让金。

本项目作为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从项目自身的角度考虑，本项

目将通过对多年形成的棚户区房屋进行征收并予以合理安置后，可腾

退出土地 172000.86平方米，地块计划 2022年出售，土地出让前，

项目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安排。预计土地出

让收入所得金额为其中扣除相关支出后的净收益可用于偿还本项目



拟借入计划申请专项债券的本息或用于其他公共支出。回收收益具体

测算如下：

经调查城川镇 2016年 I类住宅拆迁补偿地价为 960元/平方米，

按每年增速 9%计算（鄂托克前旗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预计到

2022年的土地出让价格为 1610元/平方米，可取的出让金为 27692万

元。

项目共计申请棚户区专项债券 15000万元，已于 2018年 8月申

请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3000万元，本次申请项目专项债券 12000.00

万元，假设票面利率为 4.5%，15年期债券，总计到期本息共为 25125

万元，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为总的融资成本覆盖倍数的 1.1倍，本次

申请的债券预计到期本息为 20100万元，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为本次

融资成本覆盖倍数的 1.38倍。

本项目总投资 18750万元，土地出让收益为本项目的保障倍数是

1.48倍。

3、债券偿还保障措施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的债券偿还要求，棚户区改造工程所属旗县级人民政府作为申请专

项债券项目的责任主体，将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性债务管理，按照

谁申请、谁使用、谁偿还的原则，按时偿还专项债券本息。旗县级人

民政府按照专项债券偿还计划，将还款资金足额列入年度预算，确保

按期支付专项债券本息。逾期不能偿还专项债券本息，项目成本单位

将通过保证金账户扣缴偿还；保证金帐户金额不足的，由地方政府负



责偿还；如果不能按时上划还款资金，则由盟市财政局通过上下级财

政结算直接扣取各旗县（区）应承担的到期专项债券本息。

因此，本项目以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财政收入作为还款来源，其

中还款来源以鄂尔多斯市财政局对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的财政结算

作为保障，这对于拟借入的专项债券资金具有极大的安全性和保障性，

满足信贷机构的资金管理和资金回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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